
 

第四條附件三     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 

 

類別 身心障礙鑑定向度 
符合就養身心
障礙等級 

備註 
對應身心障礙鑑
定向度編碼 

一、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
神、心智
功能 

（一）意識功能 極重度 

須備註經
治療半年
並無進步
者。 

b110 

（二）智力功能 

如附錄 

b117 
（三）整體心理社會功

能 
b122 

（四）注意力功能 b140 

（五）記憶功能 b144 

（六）心理動作功能 b147 

（七）情緒功能 b152 

（八）思想功能 b160 

（九）高階認知功能 b164 

（十）口語理解功能  b16700 

（十一）口語表達功能  b16710 

（十二）閱讀功能  b16701 

（十三）書寫功能  b16711 

二、眼、耳及
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
能及疼痛 

（一）視覺功能  中度以上  b210 

（二）聽覺功能 重度  b230 

（三）平衡功能  輕度以上  b235 

（四）眼球構造  重度  s220 

三、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
能 

（一）嗓音功能 重度  b310 

（二）構音功能 重度  b320 
（三）言語功能之流暢

與節律 重度  b330 

（四）口構造 重度  s320 

（五）咽構造 中度以上  s330 

（六）喉構造 中度以上  s340 

四、循環、造
血、免疫
與呼吸系
統構造及
其功能 

（一）心臟功能  重度以上  b410 

（二）血管功能 中度以上  b415 

（三）血液系統功能 重度以上  b430 

（四）呼吸功能 極重度 

須備註經
治療半年
並無進步
者 

b440 

（五）呼吸系統構造 中度以上 含肺臟移植
手術後 s430 

 

 

  



 

 

*（六）各項相關手術後三個月以上，
其心臟功能仍在紐約心臟協
會分類第三度以上者。 

1.紐約心臟協會(NYHA)分類
第三度：身體活動明顯受到
限制，休息時會緩解，但是
從事輕微活 動 (如 刷牙
時)，就會出現疲倦、心悸、
呼吸困難、胸悶或心絞痛之
症狀。 

2.紐約心臟協會分類第四
度：無法舒適地執行任何活
動，在休息狀態下就會出現
呼吸困難、疲倦、胸悶或心
絞痛之症狀。 

五、消化、新
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
統相關構
造及其功
能 

（一）攝食功能 中度  b510 

（二）胃構造 輕度  s530 

（三）腸道構造 輕度、重度  s540 

（四）肝臟構造 中度以上  s560 
*（五）永久性小腸造瘻術  
*（六）胰臟全切除者  

六、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
其功能 

（一）腎臟功能  重度以上  b610 

（二）排尿功能  中度  b620 

（三）泌尿系統構造 中度  s610 

七、神經、肌
肉、骨骼
之移動相
關構造及
其功能 

（一）關節移動之功能
(上肢)  

中度以上  b710a 

（二）關節移動之功能
(下肢)  

中度以上  b710b 

（三）肌肉力量功能
(上肢) 中度以上  b730a 

（四）肌肉力量功能
(下肢) 中度以上  b730b 

（五）肌肉張力功能 中度以上  b735 

（六）不隨意動作功能 中度以上  b765 

（七）上肢構造 中度以上  s730 

（八）下肢構造 中度以上  s750 

（九）軀幹 中度以上  s760 

八、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
其功能 

（一）皮膚保護功能 輕度  b810 

（二）皮膚區域構造 輕度以上  s810 

九、其他 * 任何惡性腫瘤經由影像學及腫瘤標記診斷或經
病理診斷屬實且已轉移者。  

備註： 

1、具有對應身心障礙鑑定向度編碼之項次，於申請時應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

證明正本辦理，驗畢歸還；經核定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者，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有關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屆滿前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之規定。 

2、未對應身心障礙鑑定向度編碼之項次（*標示），於申請時應檢附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之地區級以上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辦理，此四項器官功能或病

理現象已無法恢復或減輕，無須重新送審鑑定。 



 

 

附錄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第（二）項「智力功能」至第（十

三）項「書寫功能」之身心障礙鑑定向度 

1.應符合「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之身心障礙規

定，包括下列任一項，且不可為物質使用相關疾患所引致。 

2.「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之身

心障礙分項，包括：智力功能、整體心理社會功能、注意力功能、記憶功能、心理動作功能、

情緒功能、思想功能、高階認知功能、口語理解功能、口語表達功能、閱讀功能及書寫功能。 

 

 

 

診斷名稱 
符合就養身心障礙

等級 

對應之國際疾病碼 

ICD10 ICD9 

智能不足 輕度以上  F70、F71、F72、F73 317、318 

失智症 輕度以上 
F01、F02、F03、G30、

G31 
294、290、331 

自閉類群障礙症 輕度以上 F84 299 

器質性精神疾患 中度以上 F09 294 

精神病(包含思覺失調

症，妄想症，精神病態) 
中度以上 F20、F22、F25 295、297 

雙極性情感性疾患 中度以上 F31 296 

創傷後壓力疾患 重度以上 F43 309 

重度憂鬱症 重度以上 F32、F3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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